
合作金庫銀行研究獎金開始接受申請 

                  

「合作金庫銀行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，鼓勵學生充實金融知識及
提升研究風氣，特設置研究獎金，111 年研究獎金即日起接受申請」 

 

合庫研究獎金獎勵對象為國內各公私立大學在學大學部四年級學生，或在

各該系所修業滿 1年之碩、博士班學生，惟不含在職進修專班學生，且在同一學

程內未曾獲得本研究獎金者；修習五年一貫班者，如以大學部第四年全學年成績

申請，應以大學部學生資格申請；同一系（所）級學生原則上以 2人為限，超過

者將以學期成績做為篩選標準。 

申請人應提具研究論文一篇，其研究範圍為與國內經濟或金融相關之議題，

例如與 ESG 相關之永續金融、金融科技、金融創新、銀行法令遵循、金融法務、

風險控管、資訊安全、網路行銷、電子金融等均屬之。並經推薦教授附註意見，

檢附成績單，於 111 年 5月 2日前彙送該行審核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研究論文及相關資格條件經該行審查通過者，將頒予獎狀及獎金，大學部學

生每名新台幣 1 萬 8 仟元，碩士班學生每名新台幣 2 萬 5 仟元，博士班學生每

名新台幣 3 萬元。申請人得獎資歷並將作為該行未來晉用人員之參考。相關表

格請參照附件。 

申請函請逕寄台北市松山區長安東路二段 225 號（郵遞區號 105），合作金

庫商業銀行調查研究部收，並請於信封封面註明「申請 111 年研究獎金」，聯絡

電話：（02）21738888 轉分機 3750。 

  



 

 

111 年度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研究獎金」 

一、 推薦函暨論文審核單 

學
生
資
料 

姓  名 現就讀大學 系（所）別 年級 

  
研究所
學 系   

電子郵件： 聯絡電話： 

聯絡地址： 

推
薦
函 

查學生       品學俱優，符合貴行「研究獎金設置辦法」各項規

定，特予推薦為貴行研究獎金之申請人。 
（※上學年上、下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） 

論
文
審
核
單 

論文題目： 

 

教授審核意見： 

 

 

推
薦
教
授
同
意
書 

個人資料運用告知事項： 
本人所提供之姓名、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，僅同意供合作金庫商業銀行（下稱合庫銀行）基於接受
學生申請研究獎金之目的，於學生申請合庫研究獎金之研究論文保存期間，併同被推薦學生資料，
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，管理保存於合庫銀行。 

此致 
   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

推薦教授：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附件 1 



申請研究獎金個資告知事項 

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告知義務內容 

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稱本行）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以下稱個資法）第 8條第 1

項規定，向台端告知下列事項，請台端詳閱： 

二、 蒐集之目的：智慧財產權、光碟管理及其他相關行政（例如：發布新聞與刊登在本行及合庫

金控網站、刊物等），會計與相關服務（例如：相關表格單據的管理與保存等），圖書館、出

版品管理，及學生（員）(含畢、結業生)資料管理（得獎者資料建檔等）等。 

三、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：如姓名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聯絡方式、相片、著作、未分類之資料

（例如：無法歸類之信件、檔案、報告或電子郵件等）、學校紀錄，及學生(員)、應考人紀

錄（例如：相關資格、成績、評分評語等），詳如相關文件內容。 

四、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

（一）期間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/依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年限（如：商

業會計法等）/本行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。 

（二）地區：本國、本行業務委外機構所在地、本行刊物出版發行地區等。 

（三）對象：本行、業務委外機構、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。 

（四）方式：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。 

五、 依據個資法第 3條規定，台端就本行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： 

（一）得向本行查詢、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，而本行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。 

（二）得向本行請求補充或更正，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。 

（三）得向本行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，惟依法本行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，得不依

台端請求為之。 

六、 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： 

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本行將無法進行

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，致無法提供台端相關服務。 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
經 貴行向受告知人（以下稱本人）告知上開事項，本人已清楚瞭解 貴行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本人

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。 

 

            受告知人（申請學生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簽名或蓋章） 

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_________________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 

附件 2 


